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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罗湖区“20180715”触电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已经深圳市

罗湖区人民政府批复，现予以发布。

2018年9月20日

罗湖区“20180715”触电一般

事故调查报告

区政府：

2018 年 07 月 15 日 17 时 30 左右，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

1881 号“深圳华润中心•万象城”232 商铺维修光管（又叫“壁

灯”）的 1 名维修工人，在吊顶内进行维修作业时发生触电事故，

造成维修工人（吉登坛）当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第 493 号令）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调查

组的《授权书》（罗府函﹝2015﹞195 号）的规定，成立了由区

安监局、区纪委监委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罗湖公安分局、区总

工会、桂园街道办事处作为成员单位的“罗湖区‘20180715’

触电一般事故调查组”，还聘请了广东宏粤职业安全技术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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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深圳分公司作为第三方参加了事故调查和事故原因分析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勘验、实地检测、调查询问和科

学分析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, 在

对事故原因和责任认定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

任人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现形成报告如下：

一、 基本情况

（一） 深圳华润中心•万象城基本情况

华润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在深圳投资开发的“深圳华润中心•

万象城”（以下简称“万象城”），位于罗湖区宝安南路 1881 号，

于 2004 年 12 月竣工开业。是集零售、餐饮、娱乐、办公、

酒店、居住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大规模、综合性、现代化、高

品质的标志性商业建筑群。（见图 1-1、图 1-2）

图 1-1 深圳华润万象城地理位置图 图 1-2 万象城外观图（来自网络百度图库）

（来自百度地图）

（二）事故发生地情况

事故发生地单位（聘请壁灯维修单位）：深圳市罗湖区衫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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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装店

单位名称: 深圳市罗湖区衫美服装店（以下简称“衫美服装

店”）

类型：个体工商户

注册号: 440303812623853

注册地址: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宝安南路万象城232号商

铺

经营者:苏涓榕

经营范围:一般经营项目:服装、鞋帽、皮具的设计、批发、

零售；珠宝、饰品的销售；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企

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，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

方可经营）。

经查，万象城 232 号商铺由衫美服装店承租并于 2014 年 5

月 24 日开业，建筑面积 140 平方米。商铺承租方衫美服装店因

商铺内装饰壁灯坏而聘请第三方公司（签约维修公司：深圳市

铭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）维修人员在维修壁灯过程中发生事故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
事故发生单位（壁灯维修单位）：深圳市铭高装饰设计有限

公司

单位名称: 深圳市铭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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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装饰公司”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: 91440300664170598Y

注册地址: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丹竹头圆墩路丹竹头高

新科技园 B 栋 104 号

注册资本: 100.000000万人民币

法定代表人: 翟惠立

经营范围: 装饰设计（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

证书方可经营）；承担 800 万元以上室内装饰工程专项施工(按

《室内装饰企业资质等级证书》DF3119408 号经营）；装饰材料

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。

死者（吉登坛）生前是深圳市铭高特家具厂员工，由于深

圳市铭高特家具厂为翟惠立个人独资企业，且翟惠立也是铭高

装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因此，翟惠立有权调动深圳市铭高特

家具厂的任何员工参与铭高装饰公司的工作。

铭高装饰公司受衫美服装店委托负责衫美服装店的日常维

修工作，并于 2017 年 12 月 30 日签订了《店铺维修协议》，有

效期为 1 年。2018 年 7 月 15 日，铭高装饰公司委派吉登坛对衫

美服装店进行壁灯维修。

经查，铭高装饰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教育培

训制度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安全用电管理制度、安全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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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报告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，制定了高空作业人员和施工现场

用电安全技术交底文件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发放了劳保用品，

简单记录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。

但铭高装饰公司未全面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是对电

气维修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该单位对电气维修从业

人员只是进行了简单用电安全、高空作业知识和消防火灾演练

等方面培训，但不能提供吉登坛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记录，未对

吉登坛等人从事电气维修作业的培训结果进行考核，未确保其

已掌握电气维修作业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、安全操作技能以及

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。二是未建立健全和严格落实安全生

产管理制度。铭高装饰公司未建立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和特种作

业人员台账及档案等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未严格落实电气

维修安全管理等有关规定。三是对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和管

理不到位。吉登坛在衫美服装店维修灯具过程中，铭高装饰公

司未对吉登坛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注意事项告知，吉登坛在吊

顶内从事电气维修作业时，没有安排作业监护人员，没有严格

落实从事电气维修作业人员按要求穿戴劳保用品；四是未认真

核查特种作业人员资质，未做到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。吉登

坛（死者）持有的电工作业证仅为复印件，未见原件。事发后，

经罗湖区安监局执法人员在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查询系统里面查

找，未查到有关吉登坛的相关证件信息，经与市安监局确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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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定吉登坛无电工特种作业资质。

（四）事发商铺物业管理单位：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

司

单位名称：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33073493U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法定代表人：傅文胜

注册资本：2000.000000万人民币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001号华瑞大厦701—

703室

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；物业租赁；物业管理咨询服务；高

新技术咨询服务；家政服务；健身房、棋牌室、会务服务、乒

乓球、桌球、篮球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儿童游乐项目的经营（涉

及专项规定管理的，取得相应资质后方可从事经营）；从事房地

产经纪业务；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、施工；电子产品、保

健用品的零售；酒店客房服务（由分支机构经营）；经营电子商

务；国内贸易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

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）。（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，须取

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）从事小区会所游泳池（凭

有效《卫生许可证》及《经营活动许可证》经营）；旅行社业务；

预包装食品、保健食品的销售；餐饮服务（由分支机构经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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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服务；劳务派遣；职业技能培训；机动车停放服务。

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万象城设立了深圳华润物业

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心，负责对整个万象城公共

区域的日常物业管理。

经查，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心

建立了万象城有关物业管理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（含安全巡查

制度、用电安全管理制度、维修作业备案制度等），健全了安全

管理组织架构，开展了相关的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工作，按规定

定期组织开展了安全隐患巡查和应急演练等工作。

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衫美服装店承租的万象城1期二楼232

商铺仓库天花吊顶内，根据双方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划分，此起

事故发生地点不属于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

服务中心安全管理负责的公共区域，属于承租方衫美服装店的

管理责任范围（见图 1-3、图 1-4、图 1-5）。

经查实：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

心履行了对万象城的日常物业安全管理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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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3 232 商铺天花板照明线路竣工图（蓝色是仓库格局）、红点处为事发位置

提供者：张明明 提供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5:34

图上店铺布局与现场一致

图 1-4 商铺后门仓库在左手边 图 1-5 仓库入口处

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5:30

（五）事故相关单位之间的关系和责任范围

万象城二楼 232 号商铺由衫美服装店承租，日常管理由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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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服装店负责，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

中心负责万象城公共区域日常物业管理。

衫美服装店与铭高装饰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签订了《店

铺维修协议》，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

有效期 1 年。《店铺维修协议》中约定了双方各自的责任，其中

对维修单位约定的责任有：“1、铭高装饰公司维修人员需要具

备相关法定上岗资质；2、铭高装饰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

安全措施，并依据国家相关法规及商场指引进行施工，保证作

业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安全，防止事故发生；3、铭高装饰公司对

施工人员的人生安全负全部的法律责任；4、铭高装饰公司要严

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工艺、材料要求实施，维修完工达到商

场及国家验收标准；5、衫美服装店不可以私自与工人商定更改

施工内容；6、衫美服装店应及时确认已完成的维修项目。”

本次事故发生在铭高装饰公司对万象城的 232商铺衫美服

装店内壁灯维修过程中，按照双方签订的《店铺维修协议》，属

于铭高装饰公司责任范围。

（六）桂园街道办事处与人民桥社区工作站安全生产履职情

况

此起事故发生在桂园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人民桥社区工作站

辖区。根据桂园街道办事处和人民桥社区工作站提供给事故调

查组的书面履职情况并经查实，桂园街道办事处和人民桥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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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站履行了如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：

1.开展了辖区物业管理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与部署。

桂园街道办事处、人民桥社区工作站多次组织辖区所有物业管

理单位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。一是街道党工委、领导班子、街

道安委会分别在 2018 年第一、二、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

工作会议，党工委会议、领导班子会议等会议上多次强调了在

防触电生产安全事故、加强零星工程监督管理工作等方面的具

体工作要求。二是在 2018 年 1 月至 7 月期间召开的 1、2、3、4、

5、6 月份安全生产工作形势分析会上，均对加强物业服务单位

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和进行了工作部署，特

别是在 6 月召开的会议上，在辖区大力开展了夏季安全百日行

动，重点加强了有限空间、零星工程、涉电公共设施和涉电作

业安全监管工作方面向辖区物业服务单位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，

并进行了具体工作部署。三是 2017 年 12 月 22 日，人民桥社区

工作站组织召开了人民桥社区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再部署工作会

议。2018 年 5 月 25 日，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

业服务中心派员参加了由人民桥社区工作站组织召开的人民桥

社区夏季安全生产百日行动工作再部署再推进工作会议。人民

桥社区工作站还分别在人民桥社区单位群、桂园街道安全监督

管理群里及时向辖区单位传达了上级单位关于加强涉电作业安

全监管、零星工程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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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开展了辖区物业管理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教育与培训。桂

园街道办事处持续开展了辖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活动，深圳华

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心还于2018年1月16

日参加了桂园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组织召开的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预案培训工作会议。2017年10月10日，人民桥社区工作站组

织辖区单位参加了由区安监局举办的2017年罗湖区工伤事故预

防培训活动。2018年4月25日，人民桥社区工作站组织辖区物业

服务单位到深圳市安全实景模拟教育培训基地参加了安全生产

知识培训。

3.组织开展了辖区物业管理企业安全生产巡查、检查与监督

等工作。桂园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了辖区物业管理安全日常安

全生产巡查与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与监管等工作，人民桥社

区工作站开展了辖区物业管理单位日常安全巡查工作。尤其是

桂园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分别于2017年9月25日、10月9日、10

月25日、10月26日,2018年1月25日、3月16日、3月20日、5月10

日、5月17日、7月3日对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

业服务中心开展了日常安全巡查工作；分别于2017年7月31日、

10月24日，2018年4月26日对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

心物业服务中心开展了安全生产执法检查。人民桥社区工作站

于2017年9月27日与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

服务中心签订了《2017年度桂园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责任书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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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衫美服装店于2018年6月30日签订了《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主

要负责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书》。人民桥社区工作站分别于

2017年11月21日、11月28日、12月13日,2018年2月2日、2月9日、

3月27日、5月7日、5月28日对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

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开展了日常安全巡查工作。桂园街道平安建

设部积极履行并承担上级交办的物业监管任务，对辖区内的物

业管理工作进行了指导、监督，维护了辖区社会稳定，确保了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实效。

事故发生后，桂园街道办事处、人民桥社区工作站等有关人

员接报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，配合公安派出所封锁现场，妥善

处理事故相关事宜，并将事故情况及时上报区总值班室和区安

监局，同时积极配合和参与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经查，桂园街道办事处和人民桥社区工作站按照“属地管

理”的原则，认真开展了辖区物业管理企业的安全生产检查、

巡查、宣传、教育、培训和应急演练工作，履行了安全监管职

责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与现场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前情况

2018年7月12日，衫美服装店的经理（张明明）发现店铺门

口左边墙壁里的光管（面向店外左手边货架后面的装饰灯坏了）

不亮。2018年7月13日张明明通过深圳市森美丽服装连锁店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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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（衫美服装店为深圳市森美丽服装连锁店有限公司的直营

店之一）OA向公司工程部的负责人马勇杰报修。2018年7月13日

14时左右，深圳市森美丽服装连锁店有限公司工程部助理董聪

敏在OA上看到登记故障维修单后，就通过办公邮件将登记故障

维修单发送到铭高装饰公司的前台陈金兰，并抄送给铭高装饰

公司钟飞林、吉登嵩和深圳市森美丽服装连锁店有限公司工程

部的负责人马勇杰以及同事黎耀辉和张一。7月13日17时左右，

铭高装饰公司工程部维修主管吉登嵩从办公邮件上看到衫美服

装店的登记故障维修单内容很简单清晰，7月13日吉登嵩下午下

班后在宿舍里见到吉登坛，就口头告诉吉登坛这两天有时间就

去衫美服装店维修墙壁里的光管，吉登嵩当时没有明确要求吉

登坛哪天去维修光管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18年7月15日中午许，铭高装饰公司的维修工（吉登坛）

到衫美服装店维修光管。吉登坛先把陈列台的装饰灯（非登记

故障维修单的光管）维修好后又检查了维修单报修的光管，大

约修了一个小时后，吉登坛就到外面去了。7月15日下午3时许，

吉登坛手里提着一些电器配件回到万象城232商铺衫美服装店

里继续进行维修。17时许，正在衫美服装店上班的店员庄伟红

和江浪波在仓库里看见吉登坛拿着人字铝梯（衫美服装店的梯

子）进入仓库，于是庄伟红和同事江浪波便走出仓库到卖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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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庄伟红还问了一句“维修师傅灯具还没有修好吗？”维修

师傅说“还没有修好”。18时50 分许，庄伟红和江浪波又去仓

库吃饭，吃饭的时候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

的事情。

19时20分许，庄伟红刚吃完饭，庄伟红的同事杨慧敏过来问

庄伟红她们有没有见到维修师傅，庄伟红和江浪波说没有看到，

庄伟红就问在场的所有同事有没有见到维修师傅，她们都说没

有。庄伟红就问谁有维修师傅的联系方式，都说没有。庄伟红

建议通过在仓库里的人字铝梯爬上天花板去看看维修师傅在不

在上面，于是江浪波通过人字铝梯（人字铝梯不够高）爬上仓

库靠墙放杂物的木架上在天花板检修口附件查看，江浪波喊了

好几声“师傅”，但是无人回应。由于江浪波身高原因所以她看

不到天花板内的情况，江浪波从梯子上下来后，庄伟红又从梯

子爬上吊顶检修口，探头看到维修师傅背对坐着检修口一动也

不动，庄伟红很害怕，很快就从梯子上下来。19时40分许，庄

伟红就让同事林桥带用店内的报警装置通知深圳华润物业管理

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和用电话拨打120急救电话，庄

伟红自已就跑到商场服务台找保安，庄伟红然后又回到商铺收

银台用电话向商铺经理张明明汇报了事发现场情况。

19时50分许，已交接完班准备下班的保安刘晓军接到报警通

知后，就从一楼赶到二楼的衫美服装店了解情况。按照店员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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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，刘晓军从该店铺仓库已放好的人字铝梯爬上仓库门口顶上

的天花检修口，脚踩着石膏板中央，手抓着天花上的消防喷淋

管爬到维修工身后，看到维修工左肩靠着空调风管，低着头，

刘晓军就呼叫“兄弟有没有事？”维修工没有反应后，刘晓军

因担心触电，便脱下西装外套套在自己的右手，用包裹的右手

触碰维修工的后背，感觉维修工的身体僵硬，刘晓军就喊下面

店员关闭电源，店员关闭电源后，刘晓军开启手机的手电来照

明。随后刘晓军将右手包裹的外套取下，用手心触摸了维修工

的后颈，感觉维修工的身体是冰凉的，就伸头往前看，看到维

修工穿着平常人穿着的衣服，脚上穿了一双凉鞋，手上没有带

手套，右手握着一把钳子，看到维修工脚下的天花板下陷约20CM

左右。由于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刘晓军也害怕触电，就从天花板

的检修口下到店铺。20时07分许，120急救人员到达事发现场，

现场检查维修工已无生命体征。

经事故调查了解到：事故发生期间，商铺照常营业，未出

现任何用电异常情况。

（三）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1．事故应急救援情况：

2018 年 7 月 15 日 19 时 40 分许，庄伟红发现维修师傅出

事后，就让同事林桥带用店内的报警装置通知深圳华润物业管

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和用电话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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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伟红自已就跑到商场服务台找保安，庄伟红然后又回到收银

台用电话向商铺经理张明明汇报了事发现场情况。

19 时 50 分许，已交接完班准备下班的保安刘晓军接到报警

通知后就从一楼赶到二楼的衫美服装店了解情况。按照店员指

引，刘晓军从该店铺仓库已放好的人字铝梯爬上仓库门口顶上

的天花检修口，脚踩着石膏板中央，手抓着天花上的消防喷淋

管爬到维修工身后，此时看到维修工左肩靠着空调风管，低着

头，刘晓军就呼叫“兄弟有没有事？”维修工没有反应后，刘

晓军因担心触电，便脱下西装外套套在自己的右手，用包裹的

右手触碰维修工的后背，感觉维修工的身体僵硬，刘晓军就喊

下面店员关闭电源，店员关闭电源后，刘晓军开启手机的手电

来照明。随后刘晓军将右手包裹的外套取下，用手心触摸了维

修工的后颈，感觉维修工的身体是冰凉的，就伸头往前看，看

到维修工穿着平常人穿着的衣服，脚上穿了一双凉鞋，手上没

有带手套，右手握着一把钳子，看到维修工脚下的天花板下陷

约 20CM 左右。由于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刘晓军也害怕触电，就从

天花板的检修口下到店铺。20 时 07 分许，120 急救人员到达事

发现场，现场检验维修工吉登坛已无生命体征。

2018 年 7 月 15 日 20 时 17 分许，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

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心的安全部主管（郭建林）拨打了 110

报警电话，并要求商铺关闭电源暂停营业，同时安排保安在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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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场值守对事发现场进行警戒封闭。随后桂园派出所民警、

店铺负责人、维修公司负责人以及消防武警、法医、区安监局、

桂园街道办事处、社区工作站、物业管理公司等有关部门的相

关人员陆续到了事故现场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因吉登坛处于店铺天花板上、空间小无法移动。消防武警

就将部分天花板拆除，于 7 月 15 日 23 时 15 分左右将吉登坛从

天花板上移动至店铺地面，经法医检验，再次确认维修工（吉

登坛）已无生命体征。

2．现场处置情况：

2018 年 7 月 15 日 19 时 40 分许，事故发生后，衫美服装店

店员庄伟红让同事林桥带用店内的报警装置通知了深圳华润物

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和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

庄伟红自己又跑到商场服务台找保安，然后又回到收银台用电

话向店铺经理张明明汇报了事发现场情况。17 时 50 分许，深圳

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心的保安刘晓军接

到报警通知后，立即赶赴事发现场并爬上吊顶查看相关情况。

20 时 07 分许，120 急救人员到达事发现场，现场检查吉登坛已

无生命体征。20 时 17 分许，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

心物业服务中心的安全部主管（郭建林）拨打 110 报警电话，

并要求店铺关闭电源暂停营业，同时安排保安在事发现场值守

对事发现场进行警戒封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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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事故报告后，罗湖区安监局、桂园街道办事处、罗湖

公安分局、武警消防、桂园派出所等单位有关人员第一时间赶

赴事故现场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罗湖区安监局责成铭高

装饰公司、衫美服装店和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

物业服务中心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，成立事故善后工作组和

事故调查组，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，并配合政府事故调查。

综上，该起事故信息报送渠道通畅，信息流转及时，应急

响应迅速，响应程序正确，处置妥当、未发现救援指挥、工作

人员失职、渎职现象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：吉登坛，男，47 岁，初中

文化程度，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，1971 年 04 月 05 日出生，

生前于 2013 年 9 月入职于深圳市铭高特家具厂，有电工作业证

（仅为复印件，未见原件。复印件上显示办证机关为“深圳

市····管理局”，结合电工证发证机关的有关规定，推断该证

件的发证机关为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。事发后，经罗湖

区安监局执法人员在国家、深圳市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查询系统

里面查找，未查到有关吉登坛相关证件信息），准操项目是低压

电工作业，证件初领日期：2016 年 9 月 18 日，有效期从 2016

年 9 月 18 日至 2022 年 9 月 18 日，复审日期是 2019 年 9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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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10 万元，主要为死亡赔

偿金、精神损失费、丧葬费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事故调查组成员会同广东宏粤职业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深

圳分公司有关技术人员分别于 2018 年 07 月 16 日和 2018 年 07

月 26 日，先后两次深入事故现场进行实地勘查，听取事故单位

相关人员讲述事故发生经过及处置过程，询问有关人员，详细

了解事发经过，勘查事故现场，拍摄事故现场照片以及查看现

场物证。

1．事发点周边监控勘查情况

事故发生地点在万象城 232 商铺衫美服装店的仓库吊顶内，

商铺仓库室内及天花板吊顶内均没有安装视频监控摄像头。

2．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⑴事发仓库情况

事发仓库位于万象城 232 号商铺后门左侧角落处。仓库面

积约 8.93 平方米，风口和检修口的大小均为 53.8cmX53.8cm，

检修口与风口的距离约 250cm，仓库的天花板吊顶距地面约

379.7cm。（见图 4-1、图 4-2、图 4-3、图 4-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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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1 事故发生的仓库 图 4-2 仓库格局（红框面积：8.93 平方米）

风口与检测口距离 250cm、死者位（绿点）

拍摄者：周鑫 拍摄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5:40，相关数据由万象城物业管理单位汪洋提供

图4-3 死者发生事故吊顶位置 图4-4 死者发生事故吊顶位置

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5:40

⑵ 事发吊顶内部情况

天花板吊顶内死者（吉登坛）所在位置是一个狭小的空间，

死者位置的左边是排风管（黑色保护层），左后背靠处是消防喷

淋管，右边是档板,排风管与档板之间距离约 60cm ,档板高度

70 cm,档板边缘处敷设电源线套管,并且金属套管已接保护接地

线（PE 黄绿色线）,(见图 4-5、图 4-6、图 4-7、图 4-8、图 4-9、

死 者 吉 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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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。天花板

原为封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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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10、图 4-11)。

图 4-5 天花板吊顶内状况 图 4-6 天花板吊顶内死者所在位置

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5:45

图4-7 死者左肩靠的通风管保温层 图4-8 死者右后背靠的消防喷淋管

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5: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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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温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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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-9 侧档板侧面图 图4-10 侧档板主视图 图4-11 电源保护套管做可靠

保护接地

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6:00

同时现场勘查发现，档板边缘敷设的电源线套管已从连接

的分线盒处脱落下来，在档板上方平台上，壁灯（光管）的变

压器及裸露的电源线头均悬置在平台边缘处，裸露的电源线头

明显可见未接在变压器的火线端子上，并且经后续测试，当相

关电源开关合闸时，该裸露的电源线头带电（见图 4-12、图 4-13、

图 4-14、图 4-1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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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-12 吊顶内侧档板上固定的电线金属套管 图4-13 侧档板上电线金属套管脱落

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6:00

图4-14 带电的裸露线头 图4-15 变压器接线端火线未接

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4:30

⑶事发现场死者留下的用过工具

事故现场留下的死者用过的剥线钳及螺丝刀、手机。经现

场勘查两种电工工具手柄均绝缘良好，无破损现象（见图 4-16、

图 4-17、图 4-18）。

图4-16 死者右手拿的剥线钳 图4-17 死者用过的螺丝刀 图4-18 死者手机在侧档板上方

的通风管保护层处

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4:30

⑷事故场所配电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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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 232 商铺仓库入口左手侧墙壁上的配电箱，是控制整

个店铺所有照明及插座的电箱。经勘查，当总开关关闭时，店

铺均无电。第二排分开关中，右边数第三个开关是控制壁灯的

开关。当合闸时，壁灯（光管）的变压器火线带电（见图 4-19、

图 4-20、图 4-21）。

图4-19 店铺总配电箱外观 图4-20 控制裸露线头的开关事故时合闸 图4-21 事故调查后开关

分闸

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4:50

⑸已拆除壁灯（光管）的位置

壁灯（光管）拆除位置，位于 323 商铺门口左边墙。已看

到壁灯（光管）拆除后仅留下电源线（见图 4-22、图 4-23、图

4-24）。

壁灯（光管）

安装的位置

壁灯（光管）拆除后

仅留下电源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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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摄者：周鑫 拍照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6 日 14:30

（二）事故勘查分析

经过事故现场勘查、查看事故现场物证、结合事故现场照片

及询问笔录等材料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第493号令）、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86）及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》（GB6442-86）

的规定，综合分析如下：

1.根据法医提供的死者尸表照片来看，吉登坛的死亡符合

触电的特征。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

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触电。

2.根据现场勘查和询问笔录，确认吉登坛事发前在吊顶内

进行电工作业。

3.根据现场勘查和电气检测，事故空间内可带电的物体只

有消防喷淋管（图 4-8）、电源线金属套管（图 4-10）、裸露的

电源线（图 4-11、图 4-12、图 4-13、图 4-14、图 4-15）。通过

现场电气检测得知消防喷淋管、电源线金属套管在电源供电的

情况下均无带电现象。电源线金属套管也做了良好保护接地（图

图 4-23 壁灯（光管）拆除

后仅留下电源线

图 4-22 安装壁灯（光

管）的缝隙
图4-24 壁灯（光管）

安装的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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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11）。只有在仓库店铺总配电箱中第二排电源控制开关从右数

第三个开关合闸时，裸露的电源线（从变压器端子上摘下的电

源线）带电，因此触电的电源来自于裸露的电源线（见图 4-14）。

4.根据询问笔录以及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刑警大队四

中队提供的“2018.7.15 罗湖区万象城 1 期吉登坛死亡案情况说

明”得知：死者生前未戴绝缘手套，未穿绝缘鞋。触电斑痕在

死者（吉登坛）脸下颌和左手上，不是在脚上。因此判断电是

经死者吉登坛脸部下颌及左手虎口流过导致触电。

5.勘查见死者吉登坛右手肩侧档板上的电源线金属套管

从分线金属盒的管套脱落（见图 4-13），这需要很大的力量方可

压坏脱落，存在吉登坛生前在维修过程中有踩踏或攀爬金属套

管的可能性。

（三）事故情景还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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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-25 死者吉登坛在吊顶内位置图

2018年7月15日17时许，死者吉登坛用商铺内的人字铝梯爬

入仓库吊顶进行壁灯（光管）维修，在维修过程中，未切断壁

灯（光管）回路的电源，并将控制壁灯（光管）变压器火线从

端子上摘下，使带电线头处于裸露状态。在作业过程中，吉登

坛存在攀爬档板上平台的可能性，当其左手扶着金属套管，用

脚或腿进行攀爬，攀爬过程中需要低头（因上方通风管很低，

必须低头）时下颌不小心触碰到从变压器摘下并裸露带电的电

源线头，电流立即通过人体及触碰金属套管的左手导入大地，

致使吉登坛触电。吉登坛触电后脚或腿突然滑脱，结果压到金

此处为黑色的风

管保温层

消 防 喷

淋管

分线盒

电线金

属套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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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套管处，导致金属套管从套头中脱落，并且人猛的落在天花

板上造成20cm的塌陷，最后吉登坛蹲坐在天花板上夹缝中（见

图4-25）。

通过事故现场勘查分析认定：吉登坛死亡原因为触电。

五、事故发生原因分析

（一）事故发生原因分析

按照发生电击时电气设备的状态，电击可分为直接接触电

击和间接接触电击：

直接接触电击：直接接触电击是触及设备和线路正常运行

时的带电体发生的电击(如误触接线端子发生的电击)，也称为

正常状态下的电击。

间接接触电击：间接接触电击是触及正常状态下不带电，

而当设备或线路故障时意外带电的导体发生的电击(如触及漏

电设备的外壳发生的电击)，也称为故障状态下的电击。

电击过程中，也会出现电伤症状。

根据现场勘查，此起事故在排除消防喷淋管、电源线保护套

管因漏电带电引发触电的基础上，死者吉登坛触及的电只能来

源于裸露的电源火线。根据现场勘查和询问笔录，店铺配电箱

在事故发生后只有总开关处于切断状态（总开关是在应急救援

过程中切断的），其他所有分开关均处于闭合状态。因此确认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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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吉登坛在生前维修过程中未关闭任何电源开关。通过现场检

测确认，控制壁灯（光管）的变压器裸露线头（天花板裸露线

头内见图4-14）在开关闭合状态下带电。

根据死者吉登坛电流斑分析，电流应从吉登坛脸部下额处流

入，左手虎口处流出。由于变压器裸露的火线线头摆放距天花

板70CM的平台上，而侧板固定的电源线金属套管因为踏或压而

在分线盒接头处脱落。可以判断死者吉登坛应为在攀爬平台时

下颌触碰带电导线线头，而同时左手抓住了电源线金属保护管，

从而构成了导电回路，导致吉登坛电击(触电)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，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造

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：

1.直接原因：

吉登坛在未切断电源和未使用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，冒

险进行壁灯（光管）变压器的维修作业时而导致触电死亡。

2.间接原因：

⑴无证上岗：

吉登坛所持电工证（复印件）核查不实，因此属于无证上

岗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（第30号）第五条“特种作

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，取得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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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》后，方可上岗作业”。

⑵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：

铭高装饰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翟惠立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

职责，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和管理不到位，未定期

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未认真核查吉

登坛的资质证件是无效的而继续安排其从事电工作业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

号）第三条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性质为一般生产

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深圳市铭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，未严格落实企业生产安全

主体责任：未建立健全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；对电气

维修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；对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

和管理不到位；未认真核查特种作业人员资质，未做到特种作

业人员持证上岗；应承担此起事故的管理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安监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定依法对深圳市铭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进

行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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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吉登坛安全意识淡薄，在吊顶内在没有断电情况下从事

电气设备维护，又未戴电气作业防护用品，违章操作，导致事

故发生，应承担事故的直接责任。

鉴于吉登坛已经死亡，建议依法不再追究吉登坛的法律责

任。

2. 深圳市铭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翟惠立，未

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疏于对公司的安全管理，对

事故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安监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对翟惠立进行行政处罚。

同时，责成深圳市铭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对此次事故负有

安全管理责任的工程部维修主管吉登嵩依据本公司有关规定进

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罗湖区安监局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有关单位在安全生产管理中

存在的不足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有关单位应针对存在

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深圳市铭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，一是要建立健全本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二

是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，尤其是电气维修作业人员的专项

培训，切实提升电气维修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事故防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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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；三是要强化安全生产督促检查和日常安全管理，落实特

种作业监护和安全防范措施机制，严格按要求配备和正确佩戴

劳保用品。四是要认真核查特种作业人员资质，确保电气维修

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。

（二）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为了认真吸取事故教

训，进一步加强万象城的安全管理，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落实。建议区安监局根据《罗湖区安全生产约谈制度》有关

规定，对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约谈。一是

要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二是要加强并督促入驻商

铺加强自身的安全管理，尤其是要进一步强化涉电、高空、电

梯维保等高风险作业登记备案管理；三是要加强对深圳华润物

业管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物业服务中心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的

宣传和培训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列明负面清单，通过张贴安全告

示等形式，提升入驻商铺从业人员严格落实有关安全管理规定、

制度的执行力；四是要加大安全巡查频率和扩展安全巡查内容，

及时发现和制止安全违规违章行为。

（三）深圳市罗湖区衫美服装店，一是严格落实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加强商铺的日常安全管理，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安全

管理规定和有关物业安全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；二是要加强商

铺日常维修作业中全过程跟踪监管，及时发现和处理维修作业

过程中存在的不安全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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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桂园街道办事处，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强

化“属地管理”安全职责，严格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

生产责任制规定》，切实把“党政同责，一岗双责”要求落到实

处，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建议罗湖区安委办邀请罗湖区纪

委监委根据《罗湖区安全生产约谈制度》有关规定，对桂园街

道办事处进行安全生产约谈。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安全生

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督促辖区各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；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检查、巡查和执法工

作，及时发现和消除辖区各类安全隐患和风险；三是要进一步

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工作，全面提升辖

区整体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能力；四是要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

电气维修、空调装拆维修（含加雪种）、室外广告牌装拆、外墙

清洗、悬挂横幅等小散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监管，督促并落实辖

区物业管理企业建立小散和零星作业在物业管理处登记备案制

度，建立物业管理企业在所管辖的物业管理区域实施安全生产

统筹统管、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机制。五是要结合

辖区安全监管的重点、难点、赌点、痛点，认真做好辖区安全

风险管控与事故防范工作，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
